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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新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明确要求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企业自

行验收，实施主体为核技术利用单位，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由于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验收

监测没有统一标准，企业或第三方监测机构开展验收监测时方式多样、尺度不统一，造成项

目验收质量参差不齐。 

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

作程序，适应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的需要，上海市辐射环境安全技术中心（以

下简称上海辐安中心）拟编制《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为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有效实施提供技术支持。2024 年 12 月，经上海

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专家评审，该项目批准立项。 

1.2 工作过程 

2024 年 1 月，上海辐安中心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开始标准编制研究工作。 

前期工作组开展了相关调研，包括上海市核技术利用项目中密封放射源、射线装置等种

类和数量等现状分析以及国内外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相关标准和规定等。同时对区

辐射环境监测机构和社会化第三方监测机构现场监测过程及监测报告等情况开展了调研，搜

集了目前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验收监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工作组于

2024 年 11 月份编制了标准文本初稿和编制说明。 

根据团体标准编制工作流程，按照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安排，于 2024 年 12 月份通

过标准立项评审。 

2025 年 1~10 月，工作组组织多次内部讨论，不断完善标准初稿；组织多家环境监测机

构对不同核技术利用项目开展现场监测工作；邀请行业内相关专家对初稿进行函审，形成征

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上海市核技术利用项目现状 

上海市虽没有核设施单位，但核技术利用单位数量众多，居全国省级行政区第 9 位，在

用放射源数量位居全国第 2（不计上海港承担的全国进口放射源的转运量），是全国核技术

利用单位密度最大的区域。截至 2024 年年底，上海有核技术利用单位约 4500 家，放射性从

业人员有两万余人，行业类型涉及照明、工业控制、无损探伤、医疗、科研、物质改性和材

料加工、辐照灭菌等，核技术利用数量大、种类全、增长快、新型应用多，对辐射防护和安

全保障技术支撑有着强烈的需求。 

上海市核技术利用单位种类齐全，包括射线装置、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的等主要类型，甚

至还有上海光源、质子重离子装置等其它省市应用不多的项目。上海核技术利用单位目前使

用 6000 余枚密封放射源，主要涉及 Co-60、Co-57、Ni-63、等几十种核素。除城市放射性

废物库的废源外，上海市密封源中Ⅰ类源占比 36%，Ⅱ类源占比 14%，Ⅲ类源占比 1%，IV

类源占比 11%，Vl 类源占比 38%。开放性工作场所以丙级和乙级为多；共有射线装置 1 万

余台，主要以Ⅱ类射线装置、Ⅲ类射线装置为主，尤以Ⅲ类射线装置的数量最多，占比 88%。 



上海在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核技术利用应用正向新型化、多样化的方向

发展：以“上海光源”、聚变研究装置为代表的新型大型核技术科学研究装备不断建设，以质

子治疗、新型核药为代表的高端医疗装备和先进核医学持续落地，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代表的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技术需求大幅提升。 

2.2 建设项目环境管理需求 

2017 年，国务院印发修改后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取消了建设项目验收的

行政审批，由建设单位自主验收。为贯彻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要求，原环境

保护部发布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范了建设单位开展验收工作的程

序和标准；后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项目》(HJ 1326-2023)，规定了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工作程序；《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均对

核技术利用单位的自行监测提出了明确要求。为适应环境管理新政策、新形势的要求，对接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亟需制定核技术利用项目的验收监测技术规范文件给予技术支撑。 

3 国内外监测和相关标准情况 

3.1 监测现状 

上海市开展辐射环境监测的机构主要有市、区辐射环境监测部门以及社会化监测机构，

通过对区辐射环境监测部门的监测工作考核和对社会化监测机构的检查，发现存在检测布点

不规范、结果计算准确性不足、工况描述不明确、仪器选型不适用、现场检测原始记录不全、

质量控制手段较为单一等共性问题。 

3.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目前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中有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十四大类标准。“建

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技术规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纳入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体系。2018 年 

生态环境部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规定了污染影响类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总体要求，提出了验收程序、验收自查、验收监测方案和报告编

制、验收监测技术的一般要求。《指南》适用于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已

发布行业验收技术规范的建设项目从其规定，行业验收技术规范中未规定的内容按照本指南 

执行。 

2023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

用项目》(HJ 1326-2023)，是针对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规范性指导文件，规

定了验收工作程序，包括验收自查、验收监测、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及后续工作等要求，但是

在验收监测方面无具体监测技术要求和操作细则，且未区分核技术利用项目辐射源类型。 

在监测技术标准方面，一般参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和《环境 γ辐射

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规定了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辐射源环境监测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现场监测、样品采集、样品预处理和管理、监测分析

方法、数据处理与结果表示、质量保证和报告编写等方面的内容，适用于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和辐射源环境监测。《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是针对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的技

术要求，适用于环境质量监测、辐射源外围环境监测以及应急监测中环境 γ辐射空气吸收剂



量率的测量，包括测量要求、测量实施、测量记录和报告、质量保证等方面的内容。这两个

标准均有涉及到辐射源监测的部分技术内容，但并不是针对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验收，在实

际运用中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仍然没有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验收监测的技术规范。 

4 标准编制基本原则和依据 

4.1 基本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既参照现有法律法规和最新的技术标准，又考虑国内实际情况和监测

机构的监测能力，制定原则如下： 

(1) 本标准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为主

要依据，与我国其他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相协调，避免与其出现矛

盾，对标准的实施造成困难。 

(2) 本标准是针对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而编制的，在内容、技术要求

和有关规定等方面符合行业环境影响特点，充分考虑了验收工作的关注点和环境监管要

求，力求做到科学性、针对性、可行性。 

(3) 本标准的编制按照团体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编写，在术语定义、结构版式及单位符号等

方面保持一致性，具备协调性和适用性。 

4.2 编制依据 

本标准制定依据主要有以下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T 14056.1 表面污染测定 第 1 部分：β 发射体(Eβmax＞0.15MeV)和 α发射体 

HJ 6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157 《环境 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HJ 1326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JJG 478  α、β表面污染仪检定规程 

5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本标准分为 8 个章节和 2 个附录。分别是第 1 章“适用范围”、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第 4 章“验收监测的一般要求”、第 5 章“监测实施的具体要求”、

第 6 章“结果计算”、第 7 章“结论评价”、第 8 章“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2 个附录是：附录 A 监测点位示意图，附录 B  X、γ 周围剂量当量率结果计算方法。 



5.1 第 1 章“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核技术利用项目新、改、扩建设竣工验收监测，不包含退役监测。 

根据行业特点规定了不同辐射源的监测方法，适用于 I~III 类射线装置、I~V 类放射源

和甲~丙级非密封放射源工作场所，不包含豁免源。 

由于移动式 X 射线机、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移动式安全检查用加速器等移动装置无

固定防护设施，所以其不在本标准适用范围内。 

本文件仅针对现场监测项目，不包含采集样品送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5.2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标准中引用到文件和其他标准编号和名称，分别为 GB 18871、GB/T 14056.1、、

HJ 61、HJ 1157、HJ 1326 和 JJG 478。 

5.3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 

给出了本标准需要特别解释的部分术语及定义，包括核技术利用、验收监测等。 

5.4 第 4 章“验收监测的一般要求” 

规定了验收监测实施程序的一般要求，包括制定监测方案、配备监测设备、布设监测点

位等。 

5.5 第 5 章“监测实施的具体要求” 

这部分按照应用密封型放射源、射线装置和应用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三种辐射源类型

给出了验收监测技术操作细则，包括监测项目、监测仪器、监测工况、监测布点，重点说明

了点位布设要求。 

监测项目未采用 HJ 1157 中的 γ辐射吸收剂量率，原因是现有监测仪器测量项目基本为

周围剂量当量率，且 GB 18871 中判定限值为有效剂量，故规定监测项目为周围剂量当量率。 

在监测布点方面对每种辐射源类型再次进行了细分，主要参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1)中“对射线装置屏蔽体外 30cm 处巡测”、“开关机各测量一次”和《环境 γ辐射剂量率

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中“仪器探头中心距离基础面为 1m”等相关规定；同时关注环境敏

感目标位置、人员可能达到的受辐射影响的区域、防护薄弱位置和天空散射的影响。 

根据上述标准规定并结合监测实际，本规范规定密封放射源和射线装置主要在屏蔽体

30cm 及 1m 处开展监测，巡测各点位最大值，重点关注防护门、出入口、线缆孔等可能的

防护薄弱部门及操作位等人员长时间停留场所；对于应用非密封放射源工作场所，测量点位

覆盖控制区外和监督区、外内每个区域，重点关注操作台、设备、地面等放射性物质可能沾

污的区域。 

5.6 第 6 章“结果计算” 

给出了 X、γ 周围剂量当量率，α、β 表面污染和中子周围剂量当量率的结果计算方法，

同时在附录中给出了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的参考计算方法。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HJ 1157，考虑到宇宙射线测量和修正的不确

定性，公式中未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同时由于仪器未均配备检验源，故也不考虑

检验源效率因子的修正。 

α、β表面污染的计算方法主要参考 GB/T 14056.1，并明确了污染源效率的取值方法，

参照检定规程 JJG 478，与仪器检定保持一致。 

5.7 第 7 章“结论评价”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结论判定依据主要为 GB 18871，是否满足职业工作人员或公众限

值。进行判定时，需要工作时间、居留因子等数据，标准中规定了区域划分、工作时间、居

留因子和评价限值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其审批意见中的规定进行选取。若未

说明，按照保守估计，以每年 2000 小时或每周 40 小时、居留因子取为 1 计算受照剂量值。 

5.8 第 8 章“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要求” 

给出了监测采取的质控措施。 

5.9 附录 A“监测点位示意图” 

根据不同核技术利用项目类型，给出了监测点位布设示意图。 

5.10 附录 B“X、γ周围剂量当量率结果计算方法” 

监测仪器校准因子与射线能量有关，应根据不同射线能量选择相应的校准因子。附录 2

中给出了根据监测仪器校准结果选取校准因子的参考方法以及相应的结果计算方法。 

6 监测比对 

为了验证本规范的可行性和适用性，上海市辐射环境安全技术中心、上海市杨浦区环境

监测站、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辐射环境监督站)、上海市计量

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锐浦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市虹口区环境监测站对同位素实验

室、X 射线机房和含源仪器开展了监测比对，比对结果见表 1~表 3。 

表 1 同位素实验室监测比对结果汇总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1 操作台 1 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9.8 

#2 水斗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7.2 

#3 通风橱桌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6.1 

#4 操作台 2 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5.8 

#5 房间中央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5.5 

#6 房间门口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6.6 

#7 东墙外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9.9 

#8 北墙外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0 

#9 α 源表面 α 表面污染 3.3 

#10 β 源表面 β 表面污染 3.2 



 

表 2 X 射线机房监测比对结果汇总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1 X 射线机房门南侧门缝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9.8 

#2 X 射线机房门北侧门缝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1 

#3 X 射线机房门外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3 

#4 X 射线机房门以东 1 米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0 

#5 X 射线机房东墙外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0 

#6 X 射线机房操作位置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8.1 

#7 X 射线机房北墙外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2 

#8 X 射线机房北墙以北 1 米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4 

 

表 3 含源仪器监测比对结果汇总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1 含源仪器西侧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7.3 

#2 含源仪器西侧表面以西 1 米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7.6 

#3 含源仪器南侧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3 

#4 含源仪器南侧表面以南 1 米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11 

#5 含源仪器北侧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8.6 

#6 含源仪器北侧表面以北 1 米处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8.9 

#7 含源仪器东侧表面 X、γ周围剂量当量率 8.7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在 15%以内，比对结果可以接受。 

 

 


